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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1）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照明”）与佛山市国星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晟公司”）。佛山照明的主要业务为电光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基于其强大的市场网络和渠道优势、良好的信用状况，在互为关联方前后一

直保持了业务合作关系，向其销售LED器件产品，2017年度公司与佛山照明发生的

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879.79万元，占年度同类交易金额的2.90%，预计

2018年度与佛山照明将发生的销售产品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同时，

公司向其外购部分灯具成品用于出口外销，2017年度公司与佛山照明发生的采购

产品关联交易金额为0.55万元，占年度同类交易金额的0.01%，预计2018年度与佛

山照明将发生的采购产品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0万元。 

（2）深圳市南和移动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和移动”）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其主要业务为电子产品研发及销售，

公司向其销售LED器件产品，2017年度公司与南和移动发生的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0万元，占年度同类交易金额的0%，预计2018年度与南和移动将发生的销售

产品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0万元。 

（3）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高科”）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业务为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公司向其购买包含但不限于电子元器件如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原材料。2017年

度公司与风华高科发生的原材料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112.19万元，占年度同类交

易金额的3.34%，预计2018年度与风华高科将发生原材料采购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



过300万元。 

（4）河源和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晖科技”）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

公司，主要业务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LED器件产品，2017年度公司与和晖科技发生的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万

元，占年度同类交易金额的0%，预计2018年度与和晖科技将发生的销售产品关联

交易总额不超过10万元。 

（5）广东省中科宏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宏微”）为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公司与中科宏微发生的原材料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22.19

万元，占年度同类交易金额的0.37%，预计2018年度与中科宏微将发生原材料采购

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2、会议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2018年3月20日，公司组织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何勇先生、贺湘华先生、程科先生及戚思胤先生回避表决。 

2018年3月20日，公司组织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2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监事梁越斐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0,5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6.5%。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将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晟公司和佛山市西格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2018 年 1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佛山照明 采购成品 市场定价 10 0.55 

风华高科 采购原材料 市场定价 300 112.19 

中科宏微 采购配件 市场定价 200 22.19 



小计   510 134.9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佛山照明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20,000 8,879.79 

南和移动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10 0 

和晖科技 销售产品 市场定价 10 0 

小计   20,020 8,879.7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17年 1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佛山照明 采购成品 0.55 50 0.01% -98.90% 

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

编号

2017-008） 

 

 

风华高科 采购原材料 112.19 200 3.34% -43.91% 

中科宏微 采购配件 22.19 0 0.37% - 

小计  134.93 250 3.72% -46.03%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佛山照明 销售产品 8,879.79 20,000 2.90% -55.60% 

南和移动 销售产品 0 10.00  -100% 

小计  8,879.79 20,010 2.90% -55.6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签署合同的上限金额，公司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采购及销售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系市场需

求、价格发生变化、公司销售运营调整及双方产品标准差异等原因，上述差异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提升关联交易管

理效率与质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

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遵循市场交易原则，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勇 

注册资本：127,213.2868万元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电光源产品、电光源设备、电光源配套器件、

电光源原材料、灯具及配件、电工材料、机动车配件、家用电器、电器开关、插

座、消防产品、通风及换气设备、LED产品、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在国内外市场

上销售上述产品；有关的工程咨询服务。（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根据已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2017年9月0日，

佛山照明资产总额为586,335.0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92,149.13

万元，营业收入为92,632.8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003.64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与佛山照明实际控制人共同为广晟公司，公司

董事长何勇先生同时为佛山照明董事长，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构成关联关系。 

（2）深圳市南和移动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月庆 

注册资本：1,500万元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沙路100号南和公司厂房1栋3楼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研发、销售，以上商品的进出口

及相关配套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生产。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根据已披露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

南和移动资产总额为3,426.09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676.57万

元，营业收入为4,546.40万元，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7.91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南和移动是广晟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构成关联



关系。 

（3）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幸建超 

注册资本：89,523.3111万元 

住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城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电子元器件、集成电

路、电子材料、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及计算机网络设备。高新技术转让、咨询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按粤外经贸进字［1999］

381号文经营）。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经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根据已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快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

31日，风华高科资产总额660,918.0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58,043.73万元，营业收入为81,900.7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7,082.76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风华高科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构成关联关系。 

（4）河源和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饶高贤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和平县阳明镇福和产业转移园工业大道南和工业园内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国内贸易。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和晖科技资产总额986.7万元，公司净资产为240.02万

元，营业收入4839.09万元，实现净利润为1.55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和晖科技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控

制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构成关联关系。 

（5）广东省中科宏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湘华 

注册资本：10,665.24万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1号A4栋首层 

经营范围：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节能技术开发服务;电子工业专用设

备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光源制造;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科宏微资产总额8,407.35万元，

公司净资产为7,060.49万元，营业收入为312.22万元，实现净利润为-679.78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科宏微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晟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构成关联关系。 

2、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情况良好，相关交易均能正常履约。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单位之间的交易在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

易定价参考市场公允价格，交易价格前后保持相对稳定（因市场竞争因素导致的

价格变动除外），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和付款安排与非关联方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范围内逐步签订年度协议，在实际交易中与关联方按日常订

单进行采购及销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对于公司

的生产经营是合理的、必要的，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良性发展，预计在今

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2、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

价格，具备公允性，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公司关联董事就此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产生，是公司向客户

开展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有助于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的增长。 

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的，

其价格为市场价格，定价公允，条款设置合理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开、公正，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2018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交易价格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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